《关于进一步做好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起草说明
示范区管委会：

当前，在耕地占用税征收管理中，存在纳税人界定模糊、部分耕地占用行为责任主体不明确、部门协作不力等实际问题，导致税款征缴不畅，征管出现真空地带。为破解上述难题，亟需出台文件规范征管工作。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起草目的

1.清晰界定耕地占用税纳税人范围，明确不同耕地占用场景下的纳税责任主体，从源头解决“无人缴税”问题。

2.优化征管流程，建立健全税务、自然资源规划等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实现耕地占用信息实时共享，提升征管效率。

3.强化政策执行刚性，明确征管各环节要求，规范征收行为，确保税款应收尽收，切实发挥耕地占用税在保护耕地资源、遏制乱占耕地行为中的调控作用。

    二、起草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实施办法》、《河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河南省耕地占用税适用税额的决定》有关规定，编制本通知。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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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央、省总体要求，结合耕地占用税征收工作，细化了不同情形下（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标明/未标明建设用地人、未批占地）纳税人认定及具体征缴流程，执行依据及各相关部门在征收管理工作中的职责。

（一）明确纳税人认定标准

针对不同耕地占用情形，细化纳税人认定规则。对于农用地转用审批文件中标明建设用地人的，明确以标明的建设用地人为纳税人；对于未标明建设用地人的，纳税人为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土地储备中心）、属地镇（街道）或市人民政府具体委托的其他部门或单位；对于未经批准占用耕地的，以实际用地人为纳税人，避免责任推诿。

（二）建立部门协同征管机制

1.信息共享：要求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在办理耕地转用审批时，及时将相关信息推送至税务部门；税务部门和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在各项检查和群众举报中发现未批占用耕地现象时，要及时沟通衔接。

2.联合核查：明确税务部门可联合自然资源规划部门开展实地核查，协同做好未批占地耕地占用税追缴工作。



